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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潮州市促消费综合奖励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

实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

展专项资金（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商

务建函〔2023〕24 号）精神，围绕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”，

充分激发商贸消费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，促进消费持续

稳定增长，助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奖励资金申报企业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潮州市内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，

自 2022 年 8 月至今一直为我市在库的限额以上法人企业，

且目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、经营状况稳健良好。

（二）2022 年 1-8 月累计零售额超过 1000 万元。

（三）非 2022 年新设企业累计零售额较 2021 年同期增

长需达到 10%以上。

二、预算安排

根据粤商务建函〔2023〕24 号文件资金使用方向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本次将从 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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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（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）中安排 70 万元用于促消费综合

奖励，对潮州市 2022 年 1-8 月期间零售规模较大、零售额

增长较快的企业给予专项奖励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根据我市各符合奖励条件限额以上法人企业的 2022 年

1-8 月累计零售额分档给予奖励，标准如下：

2022 年 1-8 月

累计零售额（元）
奖励（元）

2 亿以上 70,000

1 亿-2 亿 60,000

5,000 万-1 亿 40,000

2,000 万-5,000 万 30,000

1,000 万-2,000 万 20,000

本次奖励资金共 70 万元，若经最终评审后企业合计奖

励资金超出此额度，市商务局将按适当比例相应调整奖励标

准。

四、奖励方式

（一）企业申报

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

业进行申报，并对申报材料按标准进行初审，将初审合格的

申报材料上报市商务局。

（二）开展评审

市商务局对各县（区）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复审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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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结果拟定奖励企业名单并按程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

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

公示后无异议由市商务局根据奖励标准按照有关规定

办理资金拨付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潮州市 2022 年 1-8 月促消费综合奖励资金申

报表》（附件）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《营业执照》和法人身份证复印（扫描）

件。

（三）申报企业 2022 年 1-8 月零售额及 2021 年同期相

关统计报表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报企业需按规定提供申报材料，并承诺相关数

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及相关诚信经营情况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应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和检查等

工作。对违反规定及相关承诺的企业，市商务局将会同有关

部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及规定进行处理，并依法追回相应财

政奖励资金。

（三）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潮州市商务局

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潮州市促消费综合奖励资金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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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潮州市促消费综合奖励资金申报表
企业名称

注册地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2022年1-8月
累计零售额 元 申报资金 元

2021年1-8月
累计零售额 元 同比增长率 %

申报企业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企业依法注册，自2022年8月至今一直为潮州市在库限额以

上法人企业，且目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、经营状况稳健良好。

二、本企业必须确保上报相关数据准确、真实、完整、及时。

三、本企业近3年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情况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名

单。

四、本企业愿意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奖励资金而进行的必

要核查。

五、本企业自觉遵守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

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守合同、重信用，规范经营，依法纳税。

六、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及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，本企业承

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退回相应财政奖励资金。

申报企业（盖章）：

法人签字：

2023年 月 日

备注：1.企业法人签字栏须手签，使用名章无效。

2.银行账户信息须为机构账户，用于接收财政支持资金，务必正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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